
 

《台湾船舶法》 

来源： 作者：台湾当局 日期：2002-01-30  

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本法所称船舶，谓在水面或水中供航行之船舶，其类别如左： 

一、客船：谓搭载乘客超过十二人之船舶。 

二、非客船：谓不属于客船之其它船舶。 

三、小船：谓总吨位未满五十吨之非动力船舶，或总吨位未满二十吨之动力船舶。 

四、动力船舶：谓装有机械用以航行之船舶。 

五、非动力船舶：谓不属于动力船舶之任何船舶。 

第 2 条 本法所称中华民国船舶，谓依中华民国法律，经航政主管机关核准，注册登

记之船舶。 

船舶合于左列规定之一者，得申请登记为中华民国船舶： 

一、中华民国政府所有者。 

二、中华民国国民所有者。 

三、依中华民国法律设立，在中华民国有本公司之左列各公司所有者： 

(一)无限公司，其股东全体为中华民国国民者。 

(二)有限公司，资本三分之二以上为中华民国国民所有，其代表公司之董事为中华民

国国民者。但其船舶为行驶国际航线者，其中华民国国民所有资本为二分之一以上。 

(三)两合公司，其无限责任股东全体为中华民国国民者。 

(四)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长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为中华民国国民，并其资本三分之

二以上为中华民国国民所有者。但其船舶为行驶国际航线者，其中华民国国民所有资

本及中华民国国民担任董事之人数为二分之一以上。 

四、依中华民国法律设立，在中华民国有主事务所之法人团体所有，其社员三分之二

以上及负责人为中华民国国民者。 

第 3 条 非中华民国船舶不得悬用中华民国国旗。但法令另有规定或遇有左列各款情

事之一时，得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一、中华民国国庆日或纪念日。 

二、其它应表示庆祝或敬意时。 

第 4 条 领有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之中华民国船舶，不得悬用非中华民

国国旗。但法令另有规定或遇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时，得增悬非中华民国国旗： 

一、停泊外国港口遇该国国庆或纪念日时。 

二、其它应表示庆祝或敬意时。 

第 5 条 非中华民国船舶，除经中华民国政府特许或为避难者外，不得在中华民国政

府公布为国际商港以外之其它港湾口岸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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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删除） 

第 7 条 中华民国船舶，非领有中华民国船舶国籍证书或中华民国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不得航行。但遇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时，不在此限。 

一、下水或试航时。 

二、经航政主管机关许可或指定移动时。 

三、因紧急事件而作必要之措置时。 

第 8 条 船舶应具备左列各款标志： 

一、船名。 

二、船籍港名。 

三、船舶总吨位与净吨位。 

四、船舶号数。 

五、吃水尺度。 

六、法令所规定之其它标志。 

前项标志不得毁坏、涂抹。但为战时避免捕获者，不在此限。 

标志事项因登记事项之变更而发生变更时，应即改正。 

第 9 条 船舶应具备左列各款文书： 

一、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二、船舶检查证书或依有关国际公约应备之证书。 

三、船舶吨位证书。 

四、船员名册。 

五、载有旅客者，其旅客名册。 

六、订有运送契约者，其运送契约及关于装载货物之文书。 

七、设备目录。 

八、航海记事簿。 

九、法令所规定之其它文书。 

船舶所在地航政主管机关或中华民国使领馆得随时查验前项船舶文书。 

第 10 条 船名由船舶所有人自定。但不得与他船船名相同。 

第 11 条 船舶所有人应自行认定船籍港。 

第 12 条 本法所规定之各项证书，如遇遗失、破损或证书登载事项变更时，船舶所有

人应自发觉或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补发或换发。 

第 13 条 军事建制之舰艇，不适用本法之规定。  

第二章 船舶国籍证书 

第 14 条 船舶所有人于领得船舶检查证书及船舶吨位证书后，应向船籍港航政主管机

关依船舶登记法之规定，为所有权之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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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项船舶检查证书得依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以有效之国际公约证书，及经交通部认可

之验船机构所发船级证书代之。 

第 15 条 船舶依前条之规定登记后，航政主管机关，除依船舶登记法之规定签发登记

证书外，应转报交通部发给船舶国籍证书；必要时，得由该机关先行发给临时船舶国

籍证书。 

第 16 条 在中华民国甲港或外国港取得船舶，而认定中华民国乙港为船籍港者，应向

船舶所在港之航政主管机关或向中华民国使领馆申请发给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并应于

三十日内，依第十四条之规定申请登记。 

第 17 条 以中华民国乙港为船籍港而在中华民国甲港或外国港停泊之船舶，如遇船舶

国籍证书遗失、破损，或证书上登载事项变更时，该船舶之船长得向船舶所在港之航

政主管机关或中华民国使领馆，申请发给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航行中发生前项情事

时，该船舶之船长得向到达港之航政主管机关或中华民国使领馆为前项之申请。 

第 18 条 遇有前条情事之一时，船舶所有人应于三十日内，向船籍港航政主管机关申

请换发或补发船舶国籍证书。 

第 19 条 临时船舶国籍证书之有效期间，在国外航行之船舶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国内

航行之船舶不得超过三个月。但遇不得已事故时，期满得重行申请换发一次。 

第 20 条 船籍港航政主管机关，对在其辖区内停泊之中华民国船舶得随时核对其船舶

国籍证书；经核对发觉不符时，应通知船舶所有人于限期内申请变更登记，或换发船

舶国籍证书。 

第 21 条 业经登记之船舶，如遇灭失、报废或丧失中华民国国籍时，船舶所有人应自

发觉或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船籍港之航政主管机关申请办理注销手续；其船舶国

籍证书，除已遗失者外，并应缴销。 

船舶失踪历六个月或沉没不能打捞修复时，船舶所有人应向船籍港之航政主管机关依

前项规定办理注销及缴销手续。 

第 22 条 遇有前条情事逾期不申请注销登记及缴销证书者，船籍港之航政主管机关应

通知于三十日内办理注销及缴销手续；逾期仍不遵办而无正当理由者，得径行注销其

登记，并报请交通部注销其船舶国籍证书。 

第 22-1 条 船舶国籍证书与临时船舶国籍证书之核换、补发、注销或缴销、证书规费

收取、证书有效期间及管理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三章 船舶检查 

第 23 条 为策航行安全，船舶应具备适于航行之结构强度、船舶稳度、推进机器或工

具及设备；非经检查合格，不得航行。 

船舶检查时效届满，非重经检查合格，不得航行；时效虽未届满而检查不合格者亦同。 

第 24 条 船舶检查分特别检查、定期检查、临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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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条 船舶有左列情事之一时，应向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申请施行特别检查： 

一、新船建造时。 

二、船舶购自国外，其特别检查时效届满时。 

三、船身、机器之全部或其重要部分经修改时。 

四、变更船舶之使用目的或型式时。 

五、船舶特别检查时效届满，申请换发证书时。 

六、船舶适航性有严重损害时。 

第 26 条 船舶特别检查之时效不得超过五年。 

第 27 条 船舶经特别检查后，于每届满一年之前后三个月内，应向船舶所在地之航政

主管机关申请施行定期检查。 

第28条 船舶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应向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申请施行船舶临时检查： 

一、遭遇海难者。 

二、船身或机器需修理者。 

三、船舶设备遇有损失者。 

四、适航性发生疑义者。 

第 29 条 航政主管机关施行特别检查认为合格后，应发给或换发船舶检查证书；施行

临时检查认为合格后，应于船舶检查证书上签署之；施行临时检查认为合格后，应于

船舶检查证书上注明之。 

第 30 条 船舶所有人对检查结果如有不服时，得声叙事由，申请其上级航政机关于三

十日内派员施行再检查；在再检查未决定前，不得变更船舶之原状。 

第 31 条 遇有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或第二十八条情事之一发生于国外时，船舶所

有人或船长应向船舶所在地经交通部认可之本国验船机构申请，依本法规定之船舶检

查规则施行检查。但该地未设有本国验船机构者，得由交通部认可之国际验船机构检

查。 

特别检查合格后，由船舶所有人检附检查报告，申请船籍港航政主管机关核发或换发

船舶检查证书。 

定期检查或临时检查合格后，由该验船机构于船舶检查证书上签署或注明之。 

第 32 条 适用海上安全人命国际公约之船舶，应依公约规定施行检验，并具备公约规

定之证书。 

前项检验之实施及证书之发给，由主管机关办理，或由交通部委托验船机构为之。 

第 33 条 船舶具备有效之国际公约证书，并经交通部认可之验船机构检验入级者，视

为已依本章之规定检查合格，免发船舶检查证书。 

第 34 条 中华民国国民或法人所租赁在中华民国国际港口与外国间航行之外国船舶，

依本法之规定施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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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条 外国船舶自中华民国国际港口装载客货发航者，应由船长向该港之航政主管

机关送验船舶检查或检验合格证明文件；如证明文件有效期间已届满时，应施行检查，

经检查合格后，方得航行。 

第 35-1 条 船舶检查之范围、标准、时效与申请、特别检查、定期检查、临时检查、

检查证书之核换、补发、注销或缴销及检查费之收取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四章 船舶丈量 

第 36 条 船舶应于请领船舶国籍证书前，由船舶所有人向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

申请船舶丈量。 

第 37 条 船舶如在国外建造或取得者，船舶所有人应请船舶所在地经交通部认可之验

船机构丈量。 

第 38 条 依照船舶丈量规则丈量后之船舶，应由航政主管机关或中华民国使领馆发给

船舶吨位证书。 

第 39 条 取得之外国船舶，其原丈量程序与中华民国丈量程序相同者，免予重行丈量。 

取得之外国船舶，其原丈量程序与中华民国丈量程序不同者，仍应依第三十六条或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申请丈量。但在丈量实施后，吨位证书发给前，得凭原船籍国之吨位

证明文件，先行申请核发临时船舶国籍证书。 

第 40 条 业经登记之船舶，遇船身型式、布置或容量有变更，或察觉丈量及吨位计算

有错误时，船舶所有人应于变更完毕或察觉之日起三十日内，依第三十六条或第三十

七条之规定，重新申请丈量；其由航政主管机关发觉者，应由该机关重行丈量之。 

第 41 条 重行丈量后之船舶，如发觉其吨位与原有吨位证书上记载不符时，航政主管

机关应按照重行丈量后之纪录，换发吨位证书。 

第42条 外国船舶由中华民国港口装载客货发航者，应由船长向该港之航政主管机关，

送验该船舶之吨位证书。除该国丈量程序与与中华民国丈量程序相同或互相承认者

外，应由该机关另行丈量。 

第 42-1 条 船舶丈量之申请、丈量与计算、总吨位与净吨位、船舶吨位证书之核换、

补发、注销或缴销及丈量费之收取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五章 船舶载重线 

第 43 条 船舶应具备国际载重线证书或本国沿海及内水载重线证书。但经交通部规定

在技术上无勘划载重线必要者，得免予勘划。 

第 44 条 船舶载重线为最高吃水线，船舶航行时，其载重不得超过该线。 

第 45 条 船舶载重线应由船舶所有人或船长申请航政主管机关勘划后，发给船舶载重

线证书。 

前项船舶载重线之勘划及证书之发给，得由交通部委托验船机构为之。 

第 46 条 船舶载重线证书有效期间不得超过五年，船舶所有人或船长应于期满前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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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特别查验，并换领证书。 

第 47 条 船舶载重线经勘划或特别查验后，船舶所有人或船长应每届满一年之前后三

个月内，申请施行定期查验；经查验合格后，在证书上予以签署。 

第 48 条 船舶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航行： 

一、依规定应勘划载重线之船舶而未勘划者。 

二、船舶载重线证书有效期间届满者。 

三、依规定应重行勘划载重线而未勘划者。 

第 49 条 依国际载重线公约或船籍国法律之规定应勘划载重线之外国船舶，自中华民

国港口装载客货发航者，该船船长应向该港之航政主管机关，送验该船舶之载重线证

书或豁免证书。如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时，该港航政主管机关得令其暂时停止航行，

并通知该船籍国领事： 

一、未能送验船舶载重线证书或载重线豁免证书，或证书业已失效者。 

二、船舶载重超过证书所规定之限制者。 

三、载重线之位置与证书所载不符者。 

四、依规定应重行勘划载重线而未勘划者。 

前项停止航行情事，如该船长不服时，得于五日内提出答辩或申请该港航政主管机关

复查。 

第 49-1 条 船舶载重线勘划之查验、勘划、船舶载重线勘划证书之核换、补发、注销

或缴销、航行国际间船舶勘划载重线之条件、航行国际间船舶之干舷、航行国际间装

载木材甲板货物船舶之载重线、客船舱区划分载重线、航行沿海与内水船舶载重线、

地带、区域与季节期间及勘划费之收取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六章 船舶设备 

第 50 条 本法所称船舶设备，系指左列各款而言： 

一、救生设备。 

二、救火设备。 

三、灯光、音号及旗号设备。 

四、航行仪器设备。 

五、无线电信设备。 

六、居住及康乐设备。 

七、卫生及医药设备。 

八、通风设备。 

九、冷藏设备。 

一 0、货物装卸设备。 

一一、排水设备。 

 
 6



 

一二、操舵、起锚及系船设备。 

一三、帆装、缆索设备。 

一四、危险品及大量散装货物之装载储藏设备。 

一五、海上运送之货柜及其固定设备。 

一六、依法令应配备之其它设备。 

第 51 条 船舶设备应依法令之规定配备之；如配备不完善而有影响船舶适航性或人命

安全之虞时，不得航行。 

第 51-1 条 船舶设备之检查与证书、各级船舶救生设备、救火设备、灯光音号与旗号

设备、航行仪器设备、无线电信设备、居住与康乐设备、卫生与医药设备、通风设备、

冷藏设备、货物装卸设备、排水设备、操舵、起锚与系船设备、帆装、缆索设备、危

险品与大量散装货物之装载储藏设备、海上运送之货柜及其固定设备等事项之规则，

由交通部定之。  

第七章 客船 

第 52 条 客船所有人应向船籍港或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申请签发客船证书。 

客船非领有客船证书，不得搭载乘客。 

第 53 条 航政主管机关依船舶设备水密舱区及客运供需情形，核定乘客定额及客运港

口后，签发客船证书。 

第 54 条 客船，除航政主管机关另有指定外，不得在证书规定以外之港口搭载乘客。 

第 55 条 客船证书之有效期间，由航政主管机关视其适航性核定之。但不得超过一年。 

客船证书之有效期间在航程中届满时，于到达目的港前仍属有效。 

第 56 条 客船证书内规定事项有变更或证书之期限届满时，客船所有人应向船籍港或

船舶所在地航政主管机关申请换发客船证书。 

第 57 条 船舶所有人如应临时或季节上之需要，而须搭载大量临时乘客时，得向船舶

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申请签发临时客船证书。 

在国外建造或取得之船舶，急需发航不及请领客船证书时，船舶所有人应向中华民国

使领馆请发临时客船证书。 

第 58 条 船舶所有人依前条之规定申请后，经航政主管机关或中华民国使领查明认可

并核定其临时乘客定额，发给临时客船证书。 

航政主管机关依前条第一项之规定签发临时客船证书时，并应核定其客运港口。 

第 59 条 临时客船证书之有效期间不得超过二个月，由航政主管机关或中华民国使领

馆，视其适航性及需要核定之。 

第 60 条 航行国外之客船，在国内港口，应于发航前，由航政主管机关查明认可后，

始得航行。 

前项以外之客船，应由航政主管机关视其适航性免费抽查，每年不得少于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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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条 外国船舶在中华民国国际港口搭载乘客时，该船船长应向当地航政主管机关

送验载客有效证书，非经查明认可不得搭载乘客。 

第 61-1 条 客船之检查与航前查验、稳度、乘客舱室、乘客定额、淡水与膳宿、卫生

设施、客票、行李、兼载货物、船上秩序、应急准备、临时客船及客船证书等事项之

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八章 小船 

第 62 条 小船之检查、丈量、注册、给照，由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办理；未设

航政机关之地区，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 

第 63 条 小船非经领有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发给执照，

不得航行。 

第 63-1 条 动力小船，除前条规定外，应由持有小船驾驶证之驾驶人充任驾驶，始得

航行。 

第 64 条 小船为策航行安全所施行之检查，应分特别检查、定期检查、临时检查。 

第65条 小船有左列情事之一时，应申请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

政府施行特别检查： 

一、新船建造或购自国外时。 

二、变更船舶之使用目的或型式时。 

三、船舶遭受严重损害经修复时。 

第 66 条 小船经特别检查后，动力船舶应于每届满一年之前后三个月内，非动力船舶

应于每届满三年之前后三个月内，向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

府申请施行定期检查。 

第 67 条 小船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应向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

申请临时检查： 

一、遇有损坏须入坞或上架修理时。 

二、船身或机器之重要部分更换时。 

第 68 条 新船建造或购自国外时，应申请丈量；业经丈量之船舶因修理或改造致船身

构造容量有变更时，应重行申请丈量。 

第 69 条 小船检查丈量得由船舶所有人，用书面或口头向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

或直辖市、县(市)政府申请之，该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并得派员前往

就地实施或通知集中办理。 

第 70 条 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认为小船有限制吃水之必要者，得勘

划最高吃水尺度，标明于船身中部两旁。 

小船经勘划有最高吃水尺度者，航行时，其载重不得超过该尺度。 

第 71 条 小船建造完成，经特别检查合格并丈量后，由当地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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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政府注册、给照。 

小船所有人取得小船后，应检同检查丈量证明文件，申请当地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

县(市)政府注册、给照。 

第 72 条 搭载乘客之小船，应由船舶所有人，向当地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

政府申请检查合格，核定乘客定额及客运口岸，并于小船执照内注明后，始得载运乘

客。 

第 73 条 小船应临时或季节上之需要，搭载乘客超过核定乘客定额者，船舶所有人，

应事先向当地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申请检查，核发临时许可证。但其

核定超载之乘客均应具有救生设备，并不得影响船舶航行安全。 

第 74 条 小船，除本章及第一条、第二条、第七十五条、第八十三条至第八十五条之

规定外，不适用本法之规定。 

第 74-1 条 小船之经营、管理、检查、丈量、设备、载客、注册、小船执照之核换、

补发、注销或缴销及规费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小船船体、主机、副机与艉轴系、电机设备、排水设备、舵机、锚机与系泊设备、救

生设备、救火设备与防火措施、起居与逃生设备、航海用具及其它附属用具之检查等

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九章 罚则 

第 75 条 以诈术申请登记、检查、丈量或勘划，因而取得法令所规定各项证书之一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四千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金，并撤销其证书。 

第 76 条 违反第五条规定者，处船长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金；其情节重大者，并得没收其船舶及所载货物。 

第 77 条 中华民国船舶，未领得中华民国船舶国籍证书，或中华民国临时船舶国籍证

书而擅自航行者，处船长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金。 

第 78 条 意图假冒国籍，违反第三条或第四条规定者，处船长新台币六千元以上六万

元以下罚锾；其情节重大者，并得没入其船舶。 

第 79 条 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船长新台币六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锾： 

一、未领取有效证书，擅自发航者。 

二、无故不遵守指定航路者。 

三、航行期内，超过载重线之限制者。 

四、拒绝主管机关查验或违反停止航行命令者。 

第80条 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船舶所有人或船长新台币六千元以上六万元以下罚锾： 

一、船舶未依规定，申请登记、检查、检验、丈量及勘划载重线者。 

二、客船违反第五十四条规定，在客船证书规定以外之港口搭载乘客者。 

第 81 条 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船长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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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违反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未具应备各款文书之一者。 

二、船长未将设备整理完妥而航行者。 

三、船舶搭载乘客超过定额者。 

第 82 条 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船舶所有人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锾： 

一、船舶违反第八条规定，未具各款有关标志、毁坏或涂抹各款标志或标志事项变更

时，未即改正者。 

二、违反第十二条规定，于船舶各项证书因遗失、破损或证书登载事项变更时，未自

发觉或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补发或换发者。 

三、依第十七条规定申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时，违反第十八条规定，未于三十日内向

船籍港航政主管机关申请换发或补发船舶国籍证书者。 

四、客船违反第五十六条规定，于客船证书内规定事项有变更或证书之期限届满时，

未向船籍港或船舶所在地航政主管机关申请换发客船证书者。 

第 83 条 小船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船舶所有人或船长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锾： 

一、未依照法令规定，申请检查、丈量、注册者。 

二、搭载乘客超过定额者。 

三、未将设备整理完妥而航行者。 

四、违反第六十三条规定，未领有船舶所在地之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政府

发给执照而航行者。 

五、违反第六十三条之一规定，由未持有小船驾驶证之驾驶人充任驾驶而航行者。 

六、小船经勘划有最高吃水尺度者，航行时违反第七十条第二项规定，载重超过该吃

水尺度。 

七、搭载乘客之小船违反第七十二条规定，未向当地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

政府申请检查合格，核定乘客定额及客运口岸而载运乘客者。 

八、船舶所有人违反第七十三条规定，未事先向当地航政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

政府申请检查、核发临时许可证，而搭载乘客超过核定乘客定额者。 

第 84 条 船舶或小船在六个月内有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三条所列同一行为二次以上

者，得并予七日以下之停航处分。 

第 85 条 依本法所处之罚锾，由主管机关处罚之，其罚锾未经缴纳或提供担保以前，

该主管机关得视情节扣留其船舶。 

前项罚锾，于执行无效时，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第 86 条 本法关于船长之罚则，于代理船长或执行船长职务者准用之。 

本法关于船舶所有人之罚则，于船舶租用人、代理人或经理人准用之。  

第一 0 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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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7 条 （删除） 

第 87-1 条 交通部因业务上需要，得委托验船机构办理有关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规

定之船舶检验及发给公约规定之证书，并应将委托事项公告之。小船之检查、丈量，

亦得委托验船机构办理。 

受委托验船机构之资格条件与其检验之认可、撤销、废止、监督、国际公约证书之签

发、验船师资格与执业证书之核发、注销及验船费之收取等事项之办法，由交通部定

之。 

第 87-2 条 船舶船名、船籍港名、船舶号数、吃水尺度、载重线标志、船舶总吨位与

净吨位及其它标志设置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 87-3 条 船舶装载大量散装谷类之装载基本条件、假定倾侧力矩之计算、防动装置

及稳固设施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 87-4 条 船舶载运危险品之包装、标记与卷标、装载文件、装载运送及装载检查等

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 87-5 条 货船得兼搭载乘客，其乘客定额、客票、乘客房舱、行李、船上秩序、货

船搭客证书核换、补发、检查、收费及管理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 87-6 条 客船为有效舱区划分，其水密舱区划分许可长度与特别条件、客船于受损

状态下之稳定、舱区划分之水密装置及长度未满二十四公尺之特别条件等事项之规

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 87-7 条 水翼船、气垫船与其它特种船舶之检查、构造、装置与设备、乘客舱室与

乘客定额、客票、船员、船上秩序及证书、检查费之收取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

之。 

第 87-8 条 船舶防火构造之分级、各等级之构造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 87-9 条 载运散装危险之有毒化学液体或液化气体之化学液体船、液化气体船与其

他特殊船舶之构造与稳度及安全设备等事项之规则，由交通部定之。 

第 87-10 条 其它有关船舶技术与管理规则或办法，交通部得参照有关国际公约或协

议及其附约所订标准、建议、办法或程序，报请行政院核准采用。 

第 88 条 依本法或依本法发布之规则或办法应征收之规费，由交通部定之。 

第 89 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http://china.findlaw.cn/fagui/guojifa/tw/23/55986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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